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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聘用科技部補助延攬人才作業須知 

一、申請 

申請作業流程簡表(時間以起(續)聘日為基準) 

 聘期前五個月 聘期前四個月 聘期前三個月 聘期前兩個月 聘期前一個月 

延攬客座人才 

【外國籍】 

參與教學 

 經系、院、校教

評會審議 

送科技部審核 等科技部核定通過，請儘速向勞動部

申請工作許可證後，辦理請核加保日

為起(續)聘日。 

延攬客座人才 

【本國籍】 

參與教學 

  經系、院、校教

評會審議 

送科技部審核 等科技部核定通

過，辦理加保日

為起(續)聘日。 

延攬客座人才 

【外國籍】 

不參與教學 

 職稱非博士後研

究，須經系、院

教評會審議，提

校教評會報告。 

送科技部審核 等科技部核定通過，請儘速向勞動部

申請工作許可證後，辦理加保日為起

(續)聘日。 

延攬客座人才 

【本國籍】 

不參與教學 

  職稱非博士後研

究，須經系、院

教評會審議，提

校教評會報告。 

送科技部審核 等科技部核定通

過，辦理加保日

為起(續)聘日。 

延攬研究學者 

【外國籍】 

參與教學 

經系、院、校教

評會審議 

送科技部審核 等科技部核定通過，請儘速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證

後，辦理加保日為起(續)聘日。 

延攬研究學者 

【本國籍】 

參與教學 

 經系、院、校教

評會審議 

送科技部審核 等科技部核定通過，辦理加保日為起

(續)聘日。 

延攬研究學者 

【外國籍】 

不參與教學 

經系、院教評會

審議，提校教評

會報告。 

送科技部審核 等科技部核定通過，請儘速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證

後，辦理加保日為起(續)聘日。 

延攬研究學者 

【本國籍】 

不參與教學 

 經系、院教評會

審議，提校教評

會報告。 

送科技部審核 等科技部核定通過，辦理加保日為起

(續)聘日。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後研究之科技部線上申請及校內會核相關流程與一般類

博士後研究相同，惟查科技部新訂「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後研究人

員試行要點」第三點規定原則採固定時程申請方式，第一期為每年 5月 1日至 5

月 31日(自 8月 1日起聘為原則)、第二期：每年 10 月 1日至 10月 31日(自次年

1月 1日起聘為原則)；若為科技部人文司規劃推動計畫案之計畫主持人，且為配

合計畫即時需求博士後研究人員者，得採隨到隨審方式提出申請。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4c986bba-8801-4123-b8de-dd4a92a8994d&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4c986bba-8801-4123-b8de-dd4a92a8994d&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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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流程事項： 

1.計畫主持人至科技部網站線上系統填送申請資料並上傳(上傳前請確認內容

無誤並於檔案合併完成後再繳交送出)，另請計畫主持人送出申請案後確認

狀態顯示為：校內。 

2.請填寫『國立交通大學申請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申請表』 附件一、

範本（亦可至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科技部延攬人才事項下載） 

3.校內申請表核章完竣後，請影印一份送人事室承辦人員線上確認送出至科技

部。 

4.博士後研究以外之受延攬人需經本校教評會核備、審議後方可提出申請。 

 
(二)其他注意： 

1.各單位申請延攬客座人才，請依「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

第六點規定，於二個月前提出申請;如申請延攬研究學者，請依「科技部補

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六點規定，於三個月前提

出申請，建議申請單位如受僱人為外國籍，請考量申請工作許可證之作業時

間，於以上規定加一個月提早申請。 (工作許可證之作業時間請參考: 勞動

部-常見問答) 

2.科技部申請方式，請依線上申辦作業流程操作，操作手冊請上科技部網站詳

閱，相關問題詳細請洽科技部客服專線：(02)2737-7992 /(02)2737-7592。  

3.依 94年 5月 12日校教評會決議：本校依「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

規定，對講座人員及客座人員之申請補助資格，若不涉及教學者，同意得經

系級及院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即先送科技部核定，嗣後再提校教評會報告。 

4.新進或續聘人員若為外國籍者，請聘用單位先協助其辦理工作許可申請(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受僱人持報到應備資料

完成報到審查程序後，再辦理居留簽證，俟辦妥居留簽證後，再持向「移民

署新竹市服務站」（新竹市中華路 3段 12號，電話：03-5243517）洽辦外僑

居留證事宜。  

 

 

 

 

 

 

 

 

 

 

https://www.most.gov.tw/
http://personnel.nctu.edu.tw/form_download.php
http://personnel.nctu.edu.tw/download.php?class=TABLE&file=ex-T-23.pdf
http://www.mol.gov.tw/service/19851/
http://www.mol.gov.tw/service/19851/
https://ezwp.wda.gov.tw/wcfonline/wSite/Control?function=ApplIndexPage
https://ezwp.wda.gov.tw/wcfonline/wSite/Control?function=ApplIndexPage
http://www.immigration.gov.tw/mp.asp?mp=S005
http://www.immigration.gov.tw/mp.asp?mp=S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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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部核定結果簽辦公文事項 

(一)科技部通過或未通過核定函經由文書組分文至申請單位後應會辦人事室。 

(二)申請單位於簽辦敘明受聘人身份為新聘或續聘人員，如續聘人員請一併敘

明原人事代號。 

(三)受僱人為外國籍人士者，請先影印一份科技部核定函及核定清單至人事

室，並於核定函上備註聘任單位承辦助理及聯絡電話，俾擬核發聘書(作

業時間約三天)，以影本申請工作許可證。 

(四)外國籍人士申請工作許可事項，請單位承辦人持自然人憑證至人事室開通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線上申辦網之權限，俟開通權

限後逕行至申辦網線上申請工作許可。 

 

 

 

 

 

 

 

 

 

 

 

 

 

 

 

 

 

 

 

 

 

 

 

 

 

 

 

https://ezwp.wda.gov.tw/wcfonline/wSite/Control?function=Index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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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到注意事項 

（一）新聘人員 

1.請至人事管理系統線上填送請核資料並於系統列印相關表單。 

2.請受聘人於起聘日前或當日至人事室辦理報到手續，另依下表備齊各單

位所需資料，如逾期辦理，以勞健保加保日為起聘日。 

應  備  資  料(一至三：資料請分別列印供報到會核) 承辦人 備註 

一、人事室一組 （報到） 

(一)科技部核准函及核定清單 

(二)科技部延攬人才資料表 

(三)【博士後研究】畢業證書影本 

(四)【本國籍】身分證影本 

              提繳離職儲金/提繳勞工退休金調查表 

   【大陸人士】許可證影本 

   【外籍人士】勞委會工作許可影本 

                護照影本、最新入境章影本 

                在職證明申請書（辦理居留證需攜帶） 

 

 

沈玉敏 

分機 52206 

 

 

1.核發人事

代號 

2.確認到職

日期 

二、人事室二組 （勞健保）   

(一)科技部核准函及核定清單 

(二)身分證影本    

 （其他應備資料或勞健保事項請洽人事室承辦人員） 

 

徐詩惠 

分機52207 

 

 

人事室二組(勞工退休金/離職儲金)   

(一)科技部核准函及核定清單 

(二)身分證影本    

 (三)提繳離職儲金/提繳勞工退休金調查表影本 

 

廖勇智 

分機52230 

 

 

三、出納組   

(一)科技部核准函及核定清單 

(二)郵局或玉山存簿影本    

(三)身分證影本     

 （其他應備資料或薪資入帳事項請洽出納組承辦人員） 

※第一次薪資入帳後，請至出納組首頁或校園單一入口網站

「薪資暨所得稅查詢系統」註冊登錄E-MAIL信箱，爾後各項

入帳、年度扣繳憑單及年度補充保費憑單均會自動e-mail

通知。 

 

賴巧惠 

分機51801 

 

 

https://employ.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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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駐警隊 
申請停車證 

（請視個人需求上網申請辦理http://www.ga.nctu.edu.tw/ga8/） 

  

五、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申請服務證（請於報告後1日攜帶科技部函及身份照片電子檔

224×271JPG至櫃臺辦理） 

申請電子信箱（請視個人需求上網申請辦理

http://www.it.nctu.edu.tw/） 

 

陳梅芳 

分機31266 

 

六、衛生保健組 

繳交健康檢查資料 

(一)請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規定繳交體格檢查報告；違

反者，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5 條雇主處 3-15 萬元罰

鍰；第 46 條員工處 3,000 元以下罰鍰。 

(二)體格檢查項目，須依法令「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一般體

格檢查項目執行。 

(三)欲做一般體格檢查者，請至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

機構，查詢網址

http://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四)未滿 40 歲者，提供 5 年內之一般體格檢查報告；40-64 歲

者，提供 3 年內之一般體格檢查報告；年滿 65 歲者，提

供 1 年內之一般體格檢查報告或特殊檢查報告。 

 

分機51109 

 

 

*報到時繳

交 

 

 

（二）續聘人員 

1.為本國籍者，請聘用單位收到科技部核定函後，於續聘日前至人事管理

系統線上填送請核資料。 

2.為外籍人士者，請於聘用單位收到科技部核定函後，儘速向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申請工作許可，並於續聘日前至

人事管理系統線上填送請核資料及檢附工作許可證影本至人事室辦理續

聘程序，如逾期繳交，以人事室收到工作許可證辦理加保日為續聘日。 

 

(三)其他注意事項 

受僱人為外國籍人士有可能因工作許可證晚核發，導致聘期中斷，為避免

此情況發生，建議聘任單位另尋經費來源暫聘，作業流程請參考本校聘用

科技部補助【外國籍】科技人才作業流程(附件二)。 

 

http://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http://employ.nctu.edu.tw/
http://employ.nctu.edu.tw/
https://ezwp.wda.gov.tw/wcfonline/wSite/Control?function=ApplIndexPage
https://ezwp.wda.gov.tw/wcfonline/wSite/Control?function=ApplIndexPage
http://employ.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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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離職 

（一）聘期屆滿離職者 

應於離職日一星期前至「人事管理系統」內「專任人員離職交代」項目

辦理離職交代手續。 

（二）提前離職者 

1.應於離職日一個月前簽請核准，若非本人上簽，請檢附該員申請離職

相關佐證資料。 

2.為外籍人士或大陸人士提前離職者，請向勞動部申請解聘取消工作許

可並向內政部移民署撤銷其外僑居留證及台灣地區旅行證。 

3.請計畫主持人於科技部線上系統申請聘期變更，另影送核准簽至人事

室，俾憑線上點送變更案。 

4.請於離職日一個禮拜前至「人事管理系統」內「專任人員離職交代」

項目辦理離職交代手續，並上傳提前離職簽案影本。 

 

*注意 

科技部延攬客座人才請依「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第十點規

定，計畫主持人於補助期間結束後兩個月內線上系統繳交研究工作報告，並向

科技部辦理結案；科技部延攬研究學者請依「科技部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

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延攬研究學者於補助期間結束後三個月

內線上系統繳交研究學者工作報告，請計畫主持人確實列管。 

https://employ.nctu.edu.tw/
https://employ.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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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聘用科技部補助【外國籍】科技人才作業流程 

◎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辦理。 

 

 

 

 

 

 

 

 

 

 

 

 

 

 

 

 

 

 

 

 

 

 

 

 

 

 

 

 

 

 

 

 

 

 

 

尚未收到核定函 收到核定函 

聘用單位另尋經費來源暫

聘，並簽請核示。例:延攬

博後可暫聘為計畫博後。 

如欲以其他職稱暫聘，請依

各相關規定辦理。 

將核定函及核定清單影本送

至人事室，俾憑辦理聘書，

以影本申請工作許可證。 

奉核後請於人事管理系統以

轉換人事代號方式線上填送

請核資料並於系統列印相關

表單，完成請核並正本送回

人事室，俾憑核發聘書，以

影本申請工作許可證。 

注意：此步驟不算完成暫聘

手續。 

人事室於起(續)聘日前收到工作許可證，起(續)聘日依勞動部核定。 

人事室於起(續)聘日後收到工作許可證，以完成加保日為起(續)聘日。 

注意：人事室收到工作許可證才算完成聘用手續。 

請於人事管理系統線上填送

請核資料。 

注意：此步驟不算完成新

(續)聘手續。 

俟收到核定函，請於人事管

理系統以轉換人事代號方式

線上填送請核資料，俾憑辦

理轉正手續並核發新聘書。 

若未通過核定，所產生之相

關權利義務事項由用人單位

自行負責。 

申請延攬客座人才、延攬研究學者，詳

細請依申請作業流程簡表。 

起(續)聘日前 

二~五個月 

起(續)聘日前 

一個月 

起(續)聘日 

* 暫聘或新

(續)聘請核

手續請於一

星期內完成。 

* 核發聘書

作業時間約

三天。 

*工作許可證

之作業時間

請參考:  

勞動部-常見

問答 

http://laws.mol.gov.tw/Chi/FLAW/FLAWQRY02.asp?atype_all=A***&atype=A000&atype=A001&atype=A002&atype=A003&atype=A004&atype=A005&atype=A006&atype=A007&atype=A008&atype=A009&kw=%A5%7E%B0%EA&Y1=&M1=&D1=&Y2=&M2=&D2=&item=lname&thisType=&keyword=%A5%7E%B0%EA&range=all&sdate=&edate=&chkNow=1&pcode_all=all&pcode=02&pcode=03&btnSubmit=%B0e%A5X%ACd%B8%DF
http://www.mol.gov.tw/cgi-bin/Message/MM_msg_control?mode=viewnews&ts=4292d8a1:dbf&theme=
http://www.mol.gov.tw/cgi-bin/Message/MM_msg_control?mode=viewnews&ts=4292d8a1:dbf&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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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聘用相關規定： 

1. 計畫博士後研究→請依「計畫類專任人員聘用要點」規定辦理。 

2. 講座教授→請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規定辦理。 

3.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請依「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規定辦理。 

4. 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員)、客座副教授(客座副研究員)、客座助理教授(客座助

研究員) →請依「本校訪問學者職稱授與辦法」規定辦理。 

5. 如欲以其它職稱暫聘，請洽相關人事承辦人。 
 

 

http://personnel.nctu.edu.tw/download.php?class=LAW&file=13942f5d-4612-6884-6926-cf408ceb741b.pdf
http://personnel.nctu.edu.tw/download.php?class=LAW&file=b-16.pdf
http://personnel.nctu.edu.tw/download.php?class=LAW&file=b-6.pdf
http://personnel.nctu.edu.tw/download.php?class=LAW&file=t-43.pdf

